
1 

公辦都更成果與困境 

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

主任  麥怡安 

 

2016.10.17 



簡報大綱 

 前言 

 案例介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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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3年 南機場第一期等 

1975年 台北市國宅處 

1977年 台北市都市更新科柳鄉社區 

1993年 臺北市都更實施辦法修訂 

1998年 都更條例 

「公辦都更」不是新名詞！ 

2014年  
公辦都更 
選舉政見 

南機場公寓落成 

柳鄉社區都市更新 

2011年  
政府為主都更推動手冊 

2005年  
推動公辦都更的開始 

http://nrch.cca.gov.tw/ccahome/search/search_meta.jsp?xml_id=00059096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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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更新條例實施以前 

 柳鄉更新經驗 

 1981年柳鄉更新案公告實施，以區段徵收私人土地更新 

引發民眾抗爭，迫使政府縮小更新單元，由5.4公頃縮小
為3.9公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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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板橋台鐵宿舍 

 面積1,404㎡，公有土地佔94% 

 縣政府先與現住戶簽訂共識書取
得大多數住戶同意 

 2003年公告招商，昇陽建設得標 

 妥善安置現住戶及違佔戶 

 台鐵土地活化利用 

 

 

2003年首件公辦更新選商：府中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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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年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方案 

 都市更新優先地區 

選定5公頃以上、公有比例占50%的
地區（含國營事業土地） 

以位於火車站、捷運站及港灣地區
為優先 

 採行公私部門合作模式 

政府委託辦理初期規劃及招商作業。 

框列20億元國家發展基金做為推動
經費。 

 行政院中長期資金2000億元作為
都市更新作業基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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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都市更新產業行動計畫 

 「都市更新推動計畫」屬愛臺12項建設 

營建署委外成立都市更新推動辦公室 

成立各縣市之推動小組、行政院都市更新推動小組 

 都市更新執行策略 

配合修訂更新相關法令  

輔導民間為主更新案實施 

鼓勵辦理住戶自力更新  

加速政府為主更新案推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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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都市更新發展計畫 

 持續檢討都市更新法令規範 

 修訂政府為主的都市更新招商手
冊、都市更新推動手冊 

 補助地方政府都市更新示範計畫 

 建立整合推動平台 
(籌組都市再生專責機構) 

 提高資訊透明度及促進民眾參與 

 強化都市更新E平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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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主導更新的目的 

1 •帶動都市昇級，引入民間投資 

2 •充實公共設施，創造公共利益 

3 •公平競爭，保障公私地主合理利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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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主導更新特色 

 免取得所有權人同意(法制上) 

 政府也不一定要持有土地 

 政府可運用多種工具推動更新，如都市計畫
調整、更新基金挹注等 

 具有公信力且公開透明，並具政策引導力 

 公開甄選民間都市更新事業機構 

 「促參法」架構引入民間投資人 

 民間專業經營管理，為公庫創造收益 

 開發風險與開發者共同分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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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辦都更已成為縣市政府重要政策 

•中央開始籌劃政府主導之更新計畫 2005 

•停止標售都市更新之國有土地 2009 

•啟動公開評選投資者-普及化 2010 

•各土地管理機關開始積極主導都更 2011 

•五都市長選舉，各候選人紛紛主張公辦更新 2014 

2015 •雙北市公辦都更為重點執行政策 



公辦都更案例介紹 
 自行實施：新北市三角湧 

 同意實施：北市崇德隆盛 

 公開評選委託實施： 

權利變換-新店行政園區 

設定地上權-北投區新民段 

附款式標售-板橋浮洲 

 雙北推動公辦都更的嘗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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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辦都更都市更新法令依據 

 政府主導(條例第9條、細則第5-1條) 

自行實施(政府主導) 

公開甄選委託實施(公私合作) 

同意實施(其他機關主導) 

 



15 

政府 
自行
實施 

三峽 
祖師廟 

 臺北縣政府擔任實施者 

 整建維護類型 

 獲得多項大獎 

新北市三峽三角湧老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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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府第一線與住戶溝通 

 原都市計畫拓寬道路要拆除老屋，土地已徵收 

 各界期待保存歷史建築 

 地方民意反彈阻撓，執行困難重重 

 台北縣政府獲行政院補助3.6億 

資料來源：1993-2008社區再造100個都市更新的故事(內政部營建署)、新北市政府、本基金會整理。 

日據時代街景 更新前街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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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街整建 振興三峽觀光產業 

 從反對到贊成，居民經歷了三十年的論戰 

 經各方協助及縣府推動，實現歷史風貌保存整建維護 

 

資料來源：1993-2008社區再造100個都市更新的故事(內政部營建署)、新北市政府、本基金會整理。 

更新後日夜街景 更新後立面保存 更新後騎樓復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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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單元 

A 

B 

C 

臺北市崇德隆盛新村 
政府 
同意
實施 

 眷村改建搭配都市更新 

 土地皆國防部管轄 

 基地面積21,301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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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由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擔任實施者主導 

 原有272眷戶與66違建，改建後共576戶 

 採「照顧住宅」、「無障礙之居住環境」，落實社
會照顧 

 三區建築形成合院，各區一樓設社區活動中心、社
區托兒所、閱覽室等公益設施 

 

原為凋敝衰頹的老舊眷村 改善居住品質，安置弱勢眷戶 

安置眷戶 提供年長者舒適環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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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新店行政園區 

新店區行政
核心區域

1

2

碧潭方向

台北方向

住宅棟35F 行政辦公中心34F 

運動中心6F 

幸福草原 

行政園區廣場 

 2014年5月冠德建設得標採權利變換方式 

 公有地：8,159㎡(68%) 

 私有地：3,846㎡(32%) 

委託
實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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複合式開發 打造新北南區新核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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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結合行政中心+國民運動中心+居住生活中心 

 大眾運輸導向帶動地區再發展，低碳綠色生活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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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入PCM 公私合作 雙贏可期 

 委託PCM監督把關，確保工
程品質 

 於招商文件中明定公益設施
需求，降低投資人財務整合
評估風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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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北投區新民段 

 2014年7月富邦人壽得標採設定地上權方式 

 基地面積：3,443㎡ 

 土地權屬：100%公有 

 
薇閣中學 

逸仙國小 

北投公園 
捷運新北投站 

觀光醫療 
中心 

更新單元 

委託
實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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帶動地方觀光產業典範 
 

 政府協助取得溫泉水權 

 呼應觀光休閒發展，促進北投產
業商機 

 黃金級綠建築，結合文創產業，
規劃戶外開放式足湯，供周邊居
民與遊客使用 

 

周邊觀光資源豐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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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板橋浮洲合宜住宅 
 

 100年9月日勝生得標採附款式標售方式 

 主辦機關為內政部營建署 

 得標者負責規劃設計、施工、銷售及出租住宅
管理維護10年 

  
板橋浮洲合宜住宅 

 

更新單元 

委託
實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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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意綠洲生活城 打造鑽石級生態社區 

 大街廓開發、低建蔽容積 

 集中留設開放空間，塑造優質居住環境 

 簡易車站為核心增設商業區，提供觀光及休閒服務 

 多功能使用的城中城，建構生態綠建築之示範社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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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建合宜住宅，優先售予無自有住宅家庭 

 4,455戶合宜住宅，10%出租 

 均價不超過19.5萬元 

 一般家庭27坪型最多 

 平均價格約430萬至955萬 

 1樓規劃店舖及辦公室，提高生
活機能，降低購物交通旅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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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推動更新多元嘗試 

 從公有地更新，拓展為主導高難度指標性案件 

 全方位推動面向，如法令說明、更新實務工作坊
、都更推動師等，永續紮根 

 持續檢討公辦都更相關法令與公辦都更履約專案
管理模式 

主辦單位 案名 特性 

更新處 

新店行政生活園區 規模大 
公私地夾雜 
都市再生導向 

大陳義胞地區單元2 

永和行政園區 

財政局 

板橋民權段 

市有地為主 
板橋介壽段 

新莊文德段 

土城運校段 



29 

臺北市公辦更新創嘗試 

 105年提出臺北市公辦都市更新實施辦法 

 更新處+推動中心進場協助，駐點專案工作站 

 發展局成立專案辦公室，主導大區塊公辦案 

 「臺北市公辦都更8+2旗艦計畫」引入最大公益性 

 



公辦都更統計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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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去公辦以委託實施權利變換為主 
 方式 同意實施 委託實施 合計 

附款式 
標售 

件數 0 4 4 

面積(公頃) 0 7.24 7.24 

權利變換 
件數 4 26 30 

面積(公頃) 5.72 22.55 28.27  

設定 
地上權 

件數 2 1 3  

面積(公頃) 1.05 0.34 1.39  

其他 
件數 1 0 1 

面積(公頃) 2.13 0 2.13 

合計 
件數 7 31 38 

面積(公頃) 8.90 30.13 93.03 

總計共38案，約39公頃(重建型) 
註：資訊統計2000至2016年9月(重建型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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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辦都更案件近年漸有起色 

 重建事業計畫累計核定累積件數446件(公辦11件) 

註：統計至2016年9月，未包含實施辦法時期案件 

公辦 
同意實施 

公辦 
委託實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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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去以民辦都更為主 

 事業計畫核定累計面積132公頃(公辦11公頃) 

註：統計至2016年9月，未包含實施辦法時期案件 

公辦 
同意實施 

公辦 
委託實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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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辦更新規模較大 

 件數以民辦為主，公辦佔2% 

 面積以民辦居多，公辦佔8% 

 公辦都更面積較大，平均約為1.03公頃 

類別 案件數 比例 
面積 

(公頃) 
比例 

平均每案面
積(公頃) 

公辦
都更 

11 2% 11 8% 1.03  

民辦
都更 

435 92% 121 76% 0.28  

合計 446 100% 132 100% 0.34  

註1：民辦都更案件數為核定數量，上表資訊統計至2016年9月。 

註2：重建公辦都更完成招商共38件，僅11件核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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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都更公辦與民辦並重 

 件數以民辦都更為主，公辦佔21% 

 面積以民辦居多，公辦佔45% 

 公辦都更面積較大，平均約為3公頃 

類別 案件數 比例 
面積 

(公頃) 
比例 

平均每案面
積 

(公頃) 
公辦
都更 

209 21% 617 45% 2.95 

民辦
都更 

777 79% 781 55% 1.00 

合計 986 100% 1,417 100% 1.44 
資料來源：再開発コーディネーター NO.170，P37；本基金會整理。統計至2014/3/31  



公辦都更困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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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合及拆遷困難 
 

 整合阻力大，政府民眾直接對立，影響執行曠日廢時 

 政府由主導者轉變為只執行審議仲裁的角色 

 以板橋民安街為例，縣府未事先整合拆遷問題，致使
全案招商成功審議通過卻無法執行 

1981年柳鄉社區2次陳情修正單元範圍 板橋民安街案單元現況 

執 
行 
面 

http://img.epochtimes.com/i6/5090702501538.jp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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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性及財務可行性取決問題 

臺北市  信義犁和段 

一般住宅 
9~12F 

公共住宅 
3~8F 

派出所 

臺北市  南港調車場 

 
 公辦都更常為大規模開發，需投入龐大資金 

 政府機關若站在財政立場辦理公辦都更，不易將周
邊私地主參與權益及需求納入考量 

 具公益性的開發項目財務報酬率低，招商誘因較低 

提供文化部藝文展演空間公益設施 

政 
策 
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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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乏整體都市更新計畫 
 

 

板橋浮洲都市更新計畫 中和捷運都市更新計畫 

 更新條例公辦更新相關規範極度欠缺 
政府義務、評選、爭議處理、公有財產參與方式 

 目前公辦更新大多缺乏整體都市更新計畫 
應以完整計畫引導區域發展 

法 
制 
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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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私部門以夥伴關係合作推動公辦都市更新，
才能創造最大公共利益。 

 公辦更新缺乏公正第三方角色，產生爭議難
以落幕結案，耗費社會成本 

 由專責機構協助公辦更新的地權整合協調、
提供開發專業 

 專責機構可協助政府推動更新事業的實施，
補足執行人力 

 專責機構可提供資金、技術的整合投資 

 

 

缺乏專責機構協助 
組 
織 
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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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 
敬請指教 


